
                   并 单 清 单 及 保 函 

 

船名/航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Shipper（发货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Consignee（收货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Notify Party（通知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箱型/箱量/箱号/封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清单： 

提单号（RCL） 品名 件数 重量 尺码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TOTAL 主提单号： 总件数 总重量 总尺码 

 

我司要求将以上资料进行提单合并，上海海关舱单不合并。由此引起的责任

和后果均由我司承担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
